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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福建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

领导小组疫情防控、科研攻关及学校组关于 

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导则的通知 

各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，各开发区，市直各相关单位，

疫情防控组各成员单位： 

现将福建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疫

情防控、科研攻关及学校组《关于印发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导

则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认真落实落细防控措施，指导企业有序

复工复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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